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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區委員會隊員訓練及考核指引 
 

1. 指引目的： 

 

由於區委員會(下稱區)的職能包括為區內隊員提供聯合訓練及安排考核，並統籌有關事

宜，此文件期望能提供一套明確的指引，使各義工能遵守。此文件已經訓練委員會(下稱

訓委會)通過。 

 

2. 中級組專章 

 

2.1 區中級組專章安排（只限區委員會適用） 

 

專章 一級訓練及考核 二級訓練及考核 三級訓練及考核 

目標章 A 不適用 不適用 

藝術章 A A A 

樂員章 A A A 

通訊章 A A A 

基督教教育章 A A A 

工藝章 A A A 

興趣章 A A A 

國際知識章 A A A 

自然章 A A A 

運動員章 A A A 

社會服務章 A A A 

安全章 A A A 

獨木舟章 A A A 

急救章 A A A 

拯溺章 A A A 

風帆章 A A A 

海員章 A A A 

體能章 A A A 

游泳章 A A B 

田徑章 A B B 

步操章 A B B 

露營章 A B B 

遠足章 A B B 

軍號章 A B B 

軍鼓章 A B B 

風笛章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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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該級別專章可由 （一）分隊安排導師任教及考核 或 

 （二）總部/區舉辦專章訓練班及進行考核 

B：該級別專章可由 （一）分隊安排導師任教或參加總部/區舉辦專章訓練班 及 

 （二）經區/總部進行考核(考官須經訓練學校推薦，訓委會委任) 

 

2.2 區委員會、制服團隊部及訓練學校於專章練訓及考核工作之配合： 

 

2.2.1 區專章訓練班及考核（A適用）：由區安排導師任教及考核 

 

區及制服團隊部 訓練學校 

 根據專章大綱安排課程內容及導師任教

及考核 

 安排上課、考核場地及日期 

 於區內宣傳及招收學員(必須按《區委員

會舉辦活動流程指引》處理) 

 處理財政事宜(必須按《區委員會財務指

引》處理) 

 於開課前向發展幹事須確認隊員之一/二

級資格(適用於二/三級專章考核) 

 須於課程完結/考核後兩個月內將成績公

佈。 

 考核後公佈結果，並提醒分隊為合格隊員

填寫資料於該年度的「中級組隊員專章紀

錄表」內，以確保隊員日後投考會長章時

有清晰紀錄。 

 提供專章大綱 

 

 

 

2.2.2 區專章訓練班及考核（B適用）：由區安排導師任教及訓委會委任之考官考核 

 

區及制服團隊部 訓練學校 

 根據專章大綱安排課程內容及導師任教 

 透過訓練學校安排由訓練委員會委任之

考官考核(必須按 2.3.2.1之《區申請安排

考官進行二、三級專章考核之程序及注意

事項》處理) 

 安排上課、考核場地及日期 

 於區內宣傳及招收學員(必須按《區委員

會舉辦活動流程指引》處理) 

 處理財政事宜(必須按《區委員會財務指

引》處理) 

 於開課前向發展幹事須確認隊員之一/二

 提供專章大綱 

 安排由訓練委員會委任之考官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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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資格(適用於二/三級專章考核) 

 考核後公佈結果，並提醒分隊為合格隊員

填寫資料於該年度的「中級組隊員專章紀

錄表」內，以確保隊員日後投考會長章時

有清晰紀錄。 

  

2.3.2.1 區申請安排考官進行二、三級專章考核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 區可向總部申請安排考官進行田徑章、步操章、露營章、遠足章、軍號章、軍鼓章、

風笛章之二、三級及游泳章之三級考核，程序如下：  
 

程序  備註 

區委員會通知區幹事考核日期，區幹事協助

跟進及處理分隊報名(如：電郵或上載資料於

區網頁) 

 1.  由於考核安排需時，建議區在考期前兩

個月向負責之發展幹事提出申請。而遠

足章及露營章之考核，則需於考期前三

個月提出申請，以便考生有足夠時間撰

寫計劃書(如進行遠足章考核，區則需自

行訂定遠足之地區，交予考官批署) 

2.  區需預算初步考核人數，以便同工安排

考官 

   

區幹事安排考核之行政事宜: 

1. 查核應考隊員資格(是否已參加訓練課程) 

2. 章級的考核年期相隔是否已達一年 

3. 填妥「區委員會中級組專章考核申請表」

(D14)交並交予訓練學校 

 考生人數須符合最低考核人數，方可進行考

核(參閱「二、注意事項：d」) 

   

訓練學校負責同工邀請考官   

   

通知區幹事負責該次考核之考官   

   

區幹事聯絡考官索取考核資料及通知分隊   

   

區幹事統計考核人數及分組 

（如有需要將安排與其他分隊合組） 

 考生人數須符合最低考核人數，方可進行考

核(參閱「二、注意事項：d」) 

   

考核   

   

考官將考核成績通知區幹事   

   

區幹事以「中央考核成績通知書」將成績通

知分隊 

 
 

   

分隊為合格隊員填寫資料於該年度的「中級

組隊員專章紀錄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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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  

a) 各章級之考核，均以獎章大綱及附則之要求為準則 

b) 步操章 

- 筆試必須按總部規格進行 

- 隊員報考後必須於同一次考核中取得筆試和路試合格，方為有效。(如考生於

筆試或路試中不合格，則需另行參加總部之考核作補考，而每名考生只可有

一次補考機會) 

- 筆試和路試必須相隔最少四星期時間，讓考官批核試卷及發放成績 

c) 遠足章、露營章 

- 5月中至 10月將不安排考核 

- 建議分隊、區在 5至 9月期間暫停開辦遠足章、露營章訓練課程 

- 建議分隊、區開辦遠足章、露營章訓練課程時，如是男女混合組別，必須有

兩位同性別之考生 

- 必須要求隊員準時遞交計劃書及報告書 

d) 區舉行考核，須最少有兩隊或以上分隊參加及符合以下各項專章的最低考核人

數，方獲安排考核： 

考核項目 人數 

步操章(筆試) 15人 

步操章(路試) 二級：12人 

三級：3人(必須與二級同時進行) 

遠足章 以每級計算: 最少兩組, 而每組人數為 4-6人 

(如是男女混合組別, 必須有 2位同性別之考生) 露營章 

田徑章 

10人 

風笛章 

軍號章 

軍鼓章 

游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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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例子(遠足、露營章考核)： 

建議流程 完成時間 負責部門/同事 

向總部申請舉行考核 考期前 3個月 
區幹事 

區幹事安排考核行政事宜 考期前 2個月 

通知區該次考核之考官 考期前 2個月 負責同工 

區通知分隊考核資料 考期前 1個半月 

區幹事 

考生遞交計劃書 考期前 21天 

考生修改計劃書(如需) 考期前 7天 

聯絡考官確認最後考核人數 考期前 7天 

考核 --- 

考生遞交報告書 考核後 21天內 

考官審批及決定成績 考核後 2個月內 

區幹事將成績通知分隊 考核後 3個月內 
 

 

2.3.3 總部中央考核：由訓練學校定期舉辦之專章聯合考核 

 

區及制服團隊部 訓練學校 

 按總部行事曆於區內宣傳及招收學員  安排考核場地及日期 

 安排由訓練委員會委任教官考核 

 處理隊員報名及收費事宜 

 向全港分隊宣傳及招募參加者 

 

2.3 舉辦專章訓練及考核之行政須知： 

 

2.3.1 活動負責人須按《區委員會舉辦活動流程指引》最遲於活動舉辦前六星期向區

指揮官及區司庫呈交「區委員會活動計劃大綱及財政預算」(D05)，及於活動完

成後一個月內呈交「區委員會活動檢討及財政報告」(D06)。 

 

2.3.2 如分隊隊員透過參加區委員會之專章訓練班考取專章，區委員會必須確保各訓

練班之考核導師或考官於一個月內通知區助理指揮官(訓練)及總部發展幹事有

關考核結果，區助理指揮官(訓練)須安排人手通知有關分隊，格式可參考「區

委員會中級組專章考核成績通知書」樣本(D13)。各分隊如對考核結果有異議，

可向發展幹事查詢或向區提出上訴。 

 

2.3.3 提醒提醒分隊為合格隊員填寫資料於該年度的「中級組隊員專章紀錄表」內，

以確保隊員日後投考會長章時有清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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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組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ANCO） 

 

2.4 舉辦中級組小隊長訓練課程（BNCO/ANCO）之行政須知： 

 

2.4.1 活動負責人須按《區委員會舉辦活動流程指引》最遲於活動舉辦前六星期向區

指揮官及區司庫呈交「區委員會活動計劃大綱及財政預算」(D05)，及於活動完

成後一個月內呈交「區委員會活動檢討及財政報告」(D06)。 

 

2.4.2 如舉辦 ANCO，必須要求隊員於報名時提交有效的 BNCO證書號碼。 

 

2.4.3 區須於訓練開始前(建議一星期前)透過總部臻訓中心向訓練學校呈交基本資

料，其中必須包括合格小隊長訓練員（NCO Trainer）名單，格式可參考「區委

員會中級組小隊長訓練課程基本資料」(D11)。 

 

2.4.4 區須確保所屬區分隊隊員優先參加及參加者必須來自兩個或以上之同區分隊。

非所屬區的隊員如欲參加必須獲主辦課程之區區指揮官接納。 

 

2.4.5 活動負責人接受每位隊員之申請時須確保其年齡及資格符合該訓練之規定。 

 

2.4.6 小隊長訓練課程證書（BNCO/ANCO）必須由訓委會發出，區於訓練完成後三

個月內須向臻訓中心呈交合格隊員名單（包括：中、英文姓名及所屬分隊）及

證書費用，格式可參考「區委員會小隊長訓練課程合格名單」樣本(D12)。臻訓

中心將於一個月內處理有關手續。 


